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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收割（获）机和拖拉机行业准入条件 

 

一、总  则 

（一）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加

强联合收割（获）机和拖拉机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管理，规范行业市场秩序，维护用户合法权

益，保护联合收割（获）机和拖拉机制造企业科技投入的积极性，按照鼓励技术进步、规范

竞争行为、促进节能减排和安全生产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制定本准

入条件。 

（二）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发、生产、推广应用先进适用、安全可靠、节能环保的联合收

割（获）机和拖拉机，建立健全联合收割（获）机和拖拉机安全技术标准与安全生产规程。

对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国家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给予相关政策支持。 

（三）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所有生产

自走式联合收割（获）机产品的企业和从事制造功率大于 18.40 kW 的以多缸柴油机为动力

的拖拉机生产企业。 

二、生产企业应具备条件 

（四）生产企业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 

2. 符合国家农机工业产业发展政策要求。 

3. 生产联合收割（获）机的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0 万元；形成的联合收割机生产能

力（割幅×生产台数）不低于 500 米/年。 

生产发动机功率为 18.40 kW～36.68 kW 的拖拉机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0 万元；36.68 

kW～88.24 kW 的不低于 3000 万元；88.24 kW 以上的不低于 8000 万元。形成的拖拉机生产

能力（额定功率×生产台数）不低于 50000 kW/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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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有满足生产所需的生产场地和基础设施、存储场地及库房，适应产品生产的物流

系统。 

5. 取得国家行业信用等级 A 级以上资质。 

（五）保证生产所需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和检测器具，其性能和精度必须能满足生产

合格产品的要求。企业必须具有的生产设备包括：清洗机或清洗烘干设备，漆前处理及涂装

设备，整机装配线联合收割（获）机不低于 6 车位、拖拉机不低于 10 车位，检具、工位器

具及工装夹具，起重运输、吊运、搬运设备等。 

（六）具备完善的检测手段和检测仪器设备。至少包括：主要零部件的生产或进货检验

试验台、燃油耗仪、声级计、行车与驻车制动仪器、驻车坡道等。拖拉机生产企业还包括：

动力输出轴试验台、传动系试验台、液压悬挂提升测量设备、液压输出测量设备、空载或加

载磨合试验台等。 

（七）应设有设计研发机构，具有固定场所及办公设备，能够开展整机及零部件研发，

熟悉国内外技术标准和法规，具备产品的试验验证能力。研发机构技术人员不少于 20 人，

并具备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及岗位任职资格。企业每年用于产品研发 和工艺改进的费用

不低于总销售额的 3%。 

三、产品要求 

（八）所生产产品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环保、节能等方面的要求，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国务院工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具有完整的产品图样、工艺文件、产品定型（型

式）检验报告等技术文件。 

（九）新产品投产前，应按国务院工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新产品生产鉴定管理办法规定进

行新产品鉴定。 

四、质量保证体系 

（十）具有组织机构健全、制度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生产工艺文件、技术标准齐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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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采用工艺能够保证所生产产品质量达到技术标准要求。具备产品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 

（十一）具有外购零部件入厂检验、生产过程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标准及检验方法。

明确关键控制点的检验项目、检验标准及检验方法。设有独立产品质量质检机构并配备专职

质检人员，质检人员应具备相关岗位任职资格。产品出厂应有产品检验合格证书，建立质量

追溯和责任追究体系。 

五、安全生产和节能环保 

（十二）生产场所符合国家环保、卫生、安全要求。具备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和部门规章及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配备劳动保护和工业卫生设

施。新建与改扩建项目（企业）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和投入使用。 

（十三）企业有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规章制度、能耗限额标准和节能减排措施，建

有能效水平考核体系，落实单位产品生产能耗限额标准，制定节能减排措施。企业废水、粉

尘、废气、噪声等的排放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要求。 

（十四）企业用工制度要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 

六、销售和售后服务 

（十五）建有完善的产品销售和服务体系，做好用户培训，指导用户合理使用产品，为

用户提供基本的维修保养知识。 

（十六）产品售后服务要严格执行国家《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七、监督管理 

（十七）国务院工业主管部门按照本准入条件，组织对生产企业进行核查。对符合准入

条件的生产企业以公告的形式定期向社会发布。 

（十八）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地生产企业执行准入条件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行业协会及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受国务院工业主管部门委托开展行业准入有关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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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则 

（十九）本准入条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二十）本准入条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 


